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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A. 纪律处分行动 
 
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第 37CA 条，会计

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 
 

1.1. 公开谴责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永道）1并处以罚款港币 80 
万元； 

 
1.2. 公开谴责郑广安（郑先生）2并处以罚款港币 60 万元；及 

 
1.3. 公开谴责江令言（江先生）3并处以罚款港币 20 万元。 

 
2. 该纪律处分行动是有关罗兵咸永道就王朝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统称为该集团）于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的综合财务报表（分别为 2010 年财务报表和 2011 年财务报表，统称为
相关财务报表）的审计。 

 
3. 郑先生是该两项审计（分别为 2010 年度审计和 2011 年度审计）的项目合伙

人。罗兵咸永道和郑先生统称该核数师。 
 
4. 江先生是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5. 如下文「调查结果摘要」部分所述，会财局裁定，罗兵咸永道、郑先生及江先

生在收入确认范畴的工作中存在审计缺失，该等缺失构成未能遵守、维持或以

其他方式应用《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于会财局条例第 2 条定义）。因

此，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该等缺失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并构

 
1  罗兵咸永道在涉案期间及现时均为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注册编

号：0034），并且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在香港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2  郑先生在涉案期间及现时均为在公会注册的资深会计师（会员编号：F04037）及持有执业证书（执

业证书编号：P04726）。另外，郑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就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为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3  江先生在涉案期间及现时均为在公会注册的会计师（会员编号：A06486）。在涉案期间，江先生亦

持有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P03167）。另外，江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年 7月 1日

就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为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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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会财局条例第 37AA(1)(a) 条的会计师失当行为。4 
 
6. 该等受规管者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具

体如下： 
 

6.1. 该核数师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以下标准： 
 

6.1.1. 《香港审计准则第 200 号 ─ 独立核数师的总体目标和按照香

港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香港审计准则第 200 号）； 
 

6.1.2. 《香港审计准则第 240 号 ─ 核数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与欺诈

相关的责任》（香港审计准则第 240 号）； 
 

6.1.3. 《香港审计准则第 315 号 ─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

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香港审计准则第 315 号）； 
 

6.1.4. 《香港审计准则第 330 号 ─ 核数师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的回应》（香港审计准则第 330 号）； 
 

6.1.5. 《香港审计准则第 500 号 ─ 审计证据》（香港审计准则第 
500 号）； 

 
6.1.6. 《香港审计准则第 505 号 ─ 函证》（香港审计准则第 505 

号）； 
 

6.1.7. 《香港审计准则第 520 号 ─ 分析程序》（香港审计准则第 
520 号）；及 

 
6.1.8. 《香港审计准则第 700 号 ─ 就财务报表形成意见及报告》

（香港审计准则第 700 号）。5 
 

6.2. 除上述专业标准外，郑先生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 
 

6.2.1. 《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 – 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素监

 
4  此纪律事项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过渡及保留条文及相应修订）规例》(第 588B 章）第 71 条

处理的。罗兵咸永道、郑先生及江先生被视为会财局条例下的专业人士。 
5  此纪律处分行动声明中提及的所有会计及审计准则参照相关审计时所适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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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及 
 

6.2.2. 《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道德守则）。 
 

6.3. 江先生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 
 

6.3.1. 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 及 
 

6.3.2. 道德守则。 
 
B. 事实摘要 
 
7. 该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6。  该集团

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葡萄酒产品的业务。 
 
8. 罗兵咸永道是该集团相关财务报表的核数师，对 2010 和 2011 年度的审计分别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9. 根据相关财务报表，该集团于 2010 和 2011 年确认来自生产及销售葡萄酒产品

的收入总额分别为港币 16.1 亿元和 14.5 亿元。 
 
10. 于 2012 年底，罗兵咸永道接获匿名指控，指称该集团的收入被夸大以及其巨额

销售额为虚构。因此，该公司委聘了安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内部调查（该

内部调查），显示该集团已确认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尚未交付予客户

的货物。 
 
11. 其中，该内部调查发现，就于 2010 年确认的销售额人民币 3.5 亿元而言，实际

上仅有约人民币 100 万元的相应葡萄酒产品于 2010 年交付予该集团的指定经销

商。 
 
12. 鉴于该内部调查结果，该公司作出过往年度调整，以修正其于相关财务报表中

错报的收入。这导致该集团于 2011 年呈报的净利润减少约港币 830 万元，即由

净利润港币 220万元，转为净亏损港币 610 万元7。该过往年度调整也导致该集

团于 2010 和 2011 年的留存盈利分别大幅减少港币 2.247 亿元及港币 2.62 亿
 

6  该公司股份代号：00828。 
7  该集团 2012 年财务报表仅列出该集团于 2011 年的经重列净利润，因此，对 2010 年净利润作出的

重列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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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 基于该内部调查及 2012 年财务报表的延迟刊发，该公司的股份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7 月 28 日暂停买卖超过六年。 
 
C. 调查结果摘要 
 
14. 核数师的主要责任是评估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风险，以及执行审计程序将

这些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较低水平，为该等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

合理保证。 
 
15. 收入是一项业绩表现的关键指标，而且容易受到管理层操纵，所以收入确认是

一个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范畴。因此，根据审计准则，收入确认中存在假定的

欺诈风险。 
 
16. 根据该集团在涉案时间的会计政策，并且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第 18 号 ─ 收入》

（香港会计准则第 18 号）的规定，该集团只可以在符合以下条件时确认销售货
物的收入： 

 
16.1. 该集团已向客户（即该集团葡萄酒产品的分销商）交付产品； 

 
16.2. 客户已接受该产品；及 

 
16.3. 相关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得到合理保证。 

 
17. 然而，该集团的监控措施在确保收入确认方面根本无效，因为该些监控措施并

未追踪前两项条件的达成时间，即未追踪该集团的葡萄酒产品何时交付客户以

及何时为客户接受。尽管该集团在销售过程中确实出具了销售订单和货物出库

单（该货物出库单），但这些销售订单和该货物出库单并不能作为交付或接受

货物的证据，因为： 
 

17.1. 该销售订单和该货物出库单均由该集团内部出具；及 
 

17.2. 就该货物出库单而言，倘若客户签署货物出库单以确认收到货物，有关

货物出库单通常可作为交付或接受货物的证据，但该集团实际上并没有

要求客户签署该货物出库单。因此，该货物出库单仅显示存放在该集团

仓库的货物据称已转移，并不能作为任何交付或接受货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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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因此： 
 

18.1. 该集团实际上无法确定各项销售交易收入的确认时间；及 
 

18.2. 仅依据该集团的账目，该核数师同样无法确定该等销售交易的收入的确

认时间。 
 
19. 该核数师理应于开始审计时理解该集团的收入周期和内部监控的过程中意识到

上述问题（详情见下文C.1节）。尤其是，该核数师理应识别该集团的销售订单

及该货物出库单并非交付或接受货物的证据。 
 
20. 然而，该核数师未能作出此识别。这是一项重大失误，并于 2010 和 2011 年度

审计的多个阶段引致其他一连串的审计缺失，具体如下： 
 

20.1. 首先，（除其他因素外）该核数师不当地依赖与销售订单和该货物出库

单有关的内部监控以得出该集团所记录销售的发生和准确性并无重大或

较高错报风险的结论。这并不适当，因为有关监控根本无法有效确保该

集团正确地确认收入（如上文第 17 段所述）。详见下文 C.1 节。 
 

20.2. 其次，虽然该核数师显然意识到与收入确认有关的欺诈导致错报的风

险，但在设计审计程序以应对风险时却不适当地依赖该集团的内部监控

措施。鉴于有关监控措施根本无法有效确保正确地确认收入，这也并不

适当。详见下文 C.2 节。 
 

20.3. 第三，该核数师执行了监控测试，但没有意识到有关测试的结果几乎不

能确保正确地确认收入，因为所测试的监控措施在这方面根本无效。 详

见下文C.3节。 
 

20.4. 第四，该核数师对所涉及的货物出库单执行了细节测试，以确定是否已

正确地确认收入。然而，货物出库单并不是交付或接受货物的证据（见

上文第17.2段）。因此，该测试未能为该集团正确地确认收入提供保

证。详见下文 C.4 节。 
 
21. 为获取审计证据以支持该集团于 2010 和 2011 年录得的收入，该核数师也执行

了其他一系列审计程序。然而，这些程序并不足以达致此目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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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所获得的审计证据不能证明已交付或接受货物，因此不能支持收入已被

正确地确认这一结论；及 
 

21.2. 如下文 C.5 节所述，该审计程序存在其他一系列缺失。最重要的是，该

核数师的销售截止测试主要取决于对交付或接受货物时间的任意假设，

而非交付或接受货物的实际证据，因此该测试几乎没有为正确地确认收

入提供保证（见下文第 35 至 38 段）。 
 
22. 最终，鉴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核中存在的审计缺失，该核数师所获取的审计

证据未能充分适当地作为该集团 2010 年和 2011 年入账收入的审计证据。详见

下文 C.6 节。 
 
C.1 未能理解收入周期和监控措施（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23. 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开始时，该核数师有责任理解该集团的收入周期和内

部监控。在此过程中，该核数师理应识别出上文第 17 至 第19 段所述的事项，

尤其是销售订单和该货物出库单并不能作为交付或接受货物的证据。然而，基

于现有证据，该核数师未能作出此识别。 
 
24. 因此，该核数师错误地依赖与销售订单和该货物出库单（其中包括）有关的监

控，以得出该集团所记录销售的发生和准确性并无重大或较高错报风险的结

论，此行为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315 号第 25 及第 26 段。 
 
25. 该核数师后来声称是依靠其他监控以得出该结论。会财局认为： (a) 该核数师的

依赖是不适当的，因为该核数师对这些监控的理解完全是基于管理层的陈述；

和/或 (b) 该核数师于审计期间实际上并没有依赖这些监控。 
 
C.2 未能适当地评估和应对因欺诈引起的重大错报风险（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26. 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该核数师对欺诈导致错报的风险（与收入确认有

关）记录的评估似乎不一致或有欠清晰。 
 
27. 该审计工作底稿至少表明（或部分表明），该核数师在设计审计程序以应对有

关风险时，一定程度上依赖了该集团的内部监控。然而，这种依赖是不适当

的，因为该集团的内部监控未能充分应对有关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监控并

没有追踪货物的交付或接受。 此行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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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未能于其欺诈风险的评估正确地理解该集团收入确认中与欺诈风险相关

的监控，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40 号第 27 段； 
 

27.2. 未能适当地评估该集团的监控设计及实施，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315 

号第 13 段； 
 

27.3. 未能适当地确定整体应对措施以处理收入确认中的欺诈风险，违反了香

港审计准则第 240 号第 28 段；及 
 

27.4. 充分地设计和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应对微观角度的欺诈风险，违反

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40 号第 30 段。 
 
C.3 未能适当地设计监控测试（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28. 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该核数师测试了销售流程中的一系列监控。 这包括

将销售发票样本与销售订单或货物出库单进行核对。该核数师的结论是没有发

现偏离监控的情况。 
 
29. 然而，这些监控并未追踪货物何时交付客户以及何时为客户接受。因此，即使

监控按设计运行，它们根本无法确保收入的正确确认。 
 
30. 因此，该核数师未能适当地设计监控测试，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相

关监控运作的有效性，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8 段。 
 
C.4 未能适当地设计和执行销售交易测试（2011 年度审计） 
 
31. 该核数师抽样检查了销售发票及该货物出库单，以评估是否正确地确认于 2011 

年记录的销售交易。 
 
32. 然而，该货物出库单仅表明货物据称已从该集团仓库转移，并未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货物已交付给客户并被客户接受。而根据该集团的会计政策，货物已交付

予客户并且为客户所接受，是确认收入的必要条件。因此，该核数师不应该依

赖该货物出库单作为销售发生的审计证据。 
 
33. 此外，该核数师选取的样本并不能代表年内发生的交易，因为这些样本只是选

取自于 2011 年 1 月和 2011 年 12 月所记录的销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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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此情况下，该核数师未能适当地设计及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支持于 2011 年所确认销售的发生，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500 号第 6 及

第 10 段。 
 
C.5 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审计缺失 
 
35. 销售截止测试（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 该核数师注意到于 2010 和 2011 年

度审计中截止错误的风险较高（指接近年末截止日期记录的销售收入可能于错

误的财政年度确认所引致的偏差）。因此，该核数师进行了销售截止测试，以

确定销售收入是否在正确的财政年度确认。 
 
36. 然而，在缺乏交付或接受货物证据的情况下： 
 

36.1. 该核数师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中，对货物交付给客户所需的时间不

适当地严重依赖随意的假设，尽管有审计证据显示交付给客户需要更长

时间；及 
 

36.2. 这些假设反过来影响了该核数师对销售交易是否在截止日期之前或之后

确认的评估，以及核数师进行截止测试的交易样本的参数。 
 
37. 该核数师于 2011 年度审计中的销售截止测试也存在缺失，因为该核数师未能： 

(a) 选取这些交易进行截止测试，尽管若干销售交易符合选取标准；以及 (b) 为

作为截止测试一部分的若干抽样交易获取货物出库单，并且没有记录任何解释

或获取可替代的审计证据。 
 
38. 此外，上述截止测试存在的缺失构成： 
 

38.1. 未能适当地设计和执行应对截止错误风险的审计程序，违反了香港审计

准则第 330 号第 6 段；及 
 

38.2. 未能适当地设计和执行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违反了香

港审计准则第 500 号第 6 段。 
 
39. 初步分析审核（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 该核数师的初步分析审核发现收入

出现重大且异常的波动。然而，该核数师只是依赖管理层的简短陈述来解释该

波动，并没有适当地进一步询问。此行为构成未能充分运用专业怀疑态度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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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判断，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00 号第 15 及第 16 段。 
 
40. 监控测试（2010 年度审计）– 这些测试显示，销售流程中的一项重要监控（即

销售经理批准销售订单）出现重大偏差，表明该监控未能有效运作。然而，该

核数师同样地仅依赖管理层的陈述解释这情况，而没有进行适当的进一步询

问。此行为构成没有适当地询问偏离监控的情况，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17 段。 
 
41. 销售额及毛利分析（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 该核数师进行这些测试确定所

记录的销售额及毛利是否与所预期的有重大差异，以显示潜在的错报。然而，

在此过程中，该核数师： 
 

41.1. 依赖任意及不合理的假设计算每年的预期年度销售收入，此行为构成未

能适当地确定销售及毛利分析是否适合应对经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违

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520 号第 5(a) 段；及 
 

41.2. 简单地接受了管理层的陈述以解释销售额的大幅波动以及入账收入与预

期收入之间的重大差异，而没有获取佐证。此等未作进一步调查的行为

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520 号第 7 段。 
 
42. 客户确认（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 该核数师向该集团的客户发布确认要

求，但未能适当地调查所退回的确认「确认」的应收账款结余与该集团所记录

的应收账款结余有重大差异的情况。此行为构成未能适当地调查显示错报的例

外情况，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505 号第 14 段。 
 
C.6 最终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 
 
43. 最终，由于上述审计缺失，该核数师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未达到该集团记录收入

的充分适当审计凭证。 
 
44. 因此，该核数师未能就相关财务报表是否符合香港会计准则第 18 号而得出结

论，不应该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45. 因此，该核数师于 2010 和 2011 年度的各项审计均： 
 

45.1. 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集团已正确地确认收入，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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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26 段； 
 

45.2. 未能就相关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违反了香港审计准

则第 700 号第 11 段；及 
 

45.3. 未能适当地评估相关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已按照适用的财务报

告框架要求编制，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700 号第 12 段。 
 
C.7 项目合伙人的相关缺失 
 
46. 鉴于所发现的审计缺失大量且广泛，郑先生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未能适当

地履行其作为项目合伙人的职责，违反了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号第 8、第 15 及

第 17 段，以及道德守则第 100.5(c) 和第 130.1 段。 
 
C.8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的相关缺失 
 
47. 江先生理应识别出该核数师对实质性分析程序中注意到的销售额异常波动，以

及记录收入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差异的回应并不充分（见上文第41段），尤其是

这些事项是明显的示警并表明欺诈风险可能增加，江先生本应进一步调查。 
 
48. 在此情况下，江先生于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的各项审计中均未能适当地执行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 尤其是： 
 

48.1. 未能适当地评估项目团队在编制核数师报告时所作出的重要判断和得出

的结论并考虑所审阅的审计文件是否能支持所得出的结论，以及项目团

队对相关财务报表形成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是否适当，违反了香港审

计准则第 220 号第 20 及第 21 段（如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第 A28 段

所解释）；及 
 

48.2. 未能遵守专业与尽职的原则履行其作为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的职责，违

反了道德守则第 100.5(c) 及第 130.1 段。 
 
D. 结论 
 
49. 经考虑所有相关情况，会财局认为，各受规管者于相关审计年度没有或忽略遵

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会财局条例第 2 条的定

义）。因此，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各受规管者作出专业方面的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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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并因此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A(1)(a) 条干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50. 在决定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局方的《处分专业人士的方

针》及《对专业人士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亦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概述

如下： 
 
D.1 失当行为的性质及严重性 
 
51. 于 2010 和 2011 年审计的各项审计中所识别出的多项缺失具有普遍性并且涉及

审计的基本范畴（即从审计计划和风险评估到监控测试，以及实质审计程序的

设计和执行）。因此，该核数师干犯的失当行为属严重。 
 
52. 于 2010 和 2011 年审计中，该核数师未能充分运用专业怀疑态度。 该核数师多

次未有解决从审计证据中识别出的不一致或未有调查异常波动，以及未有在适

当时寻求管理层陈述以作审计佐证。 
 
53. 因此，该核数师的工作没有达到对其的合理期望，并且未能实现其执行审计工

作的总体目标，即为相关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 
 
54. 同样，江先生理应于项目质素监控审视期间适当地评价该核数师所作出的重大

判断和得出的结论，以及识别出该核数师缺乏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其有

关收入确认这一关键范畴的结论。江先生未能作出此识别，导致该核数师错误

地出具无保留意见。 
 
55. 会财局认为，与该核数师的失当行为相比，江先生的失当行为属中度严重。 
 
56. 然而，并无发现任何受规管者的失当行为属有意、不诚实或蓄意。 
 
D.2 失当行为的次数及持续时间 
 
57. 该等受规管者的违规行为持续进行了两个审计年度，既非独立事件，亦非个别

疏忽的结果。 
 
D.3 失当行为的影响 
 
58. 该等受规管者的失当行为显著地增加了该集团收入存在的错报于多个年度未被

发现的风险。鉴于收入是零售行业（例如该集团）的一项业绩表现的关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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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关错报可能会严重影响依赖财务报表使用者（包括该集团的股东及债权

人）所作出的决定并且损害投资大众的利益。 
 
59. 就本案而言，该公司其后认为收入出现了错报。继该内部调查之后，该集团于 

2012 年财务报表中作出过往年度调整，以修正其于相关财务报表中错报的收

入。这导致该集团于 2011 年呈报的净利润减少约港币 830 万元，由净利润港币 

220 万元转为净亏损港币 610 万元。该过往年度调整也导致该集团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盈利大幅减少。 
 
D.4 减轻处分的因素 
 
60. 郑先生和江先生均没有被会财局或公会纪律处分的记录。这被视为减轻处分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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